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巨 106 偵 6168 贓物 仁武分局 張○恆 不起訴處分

巨 106 偵 6168 贓物 仁武分局 梁○文 不起訴處分

巨 106 偵 6168 竊盜 仁武分局 ?聖○ 起訴

巨 106 偵 9400 槍砲彈刀條例等 六龜分局 徐○德 不起訴處分

巨 106 偵 10713 傷害等 仁武分局 陳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巨 106 偵 11229 妨害公務等 仁武分局 金○敦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巨 106 毒偵緝 186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到案 林○棟 不起訴處分

巨 106 調偵 949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江○黎 不起訴處分

列 106 偵 746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○賢 不起訴處分

列 106 偵 10039 業務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黃○賢 起訴

地 106 偵 11136 商標法 保二一03 周○怡 不起訴處分

地 107 偵 37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吳○胤 不起訴處分

地 107 偵 394 毀棄損壞 楠梓分局 陳○璇 不起訴處分

地 107 偵 44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林○貴 起訴

地 107 毒偵 66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○發 聲請簡易判決

地 107 撤緩毒偵 5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林○章 起訴

宇 106 偵 12356 詐欺 湖內分局 王○蘭 不起訴處分

宇 106 毒偵 2685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呂○龍 緩起訴處分

宇 106 毒偵緝 189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○峰 不起訴處分

宇 106 毒偵緝 190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○峰 不起訴處分

收 107 速偵 2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李○財 緩起訴處分

收 107 速偵 2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○利 緩起訴處分

收 107 速偵 2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嚴○峰 聲請簡易判決

收 107 速偵 2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周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收 107 速偵 2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○? 聲請簡易判決

收 107 速偵 3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○豐 聲請簡易判決

宙 106 毒偵 275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方○庭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4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戴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河 107 速偵 2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楊○聖 聲請簡易判決

河 107 撤緩 9 公共危險 簽○ 王○洲 撤銷緩起訴處分

河 107 撤緩 15 公共危險 簽○ 廖○軒 撤銷緩起訴處分

雨 106 偵 12074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吳○翰 起訴

雨 106 偵 1295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○章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7 偵 175 詐欺 雄高分檢 吳○怡 不起訴處分

洪 107 偵 30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曾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3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葉○宗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4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許○修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5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○耀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5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○宇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5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陶○治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5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○宇 聲請簡易判決

致 107 速偵 5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○輝 緩起訴處分

致 107 速偵 5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○瑀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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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107 速偵 5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廖○昌 緩起訴處分

致 107 速偵 5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薛○全 緩起訴處分

致 107 速偵 5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宋○興 緩起訴處分

海 105 偵 1921 妨害性自主罪 雄高分檢 尤○忠 起訴

海 107 速偵 20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曾○森 緩起訴處分

張 106 速偵 2769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黃○泰 緩起訴處分

張 106 速偵 277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李○東 聲請簡易判決

張 106 速偵 277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○生 聲請簡易判決

張 106 速偵 277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曾○勝 聲請簡易判決

張 106 速偵 2774 竊盜 楠梓分局 陳○貞 聲請簡易判決

張 106 速偵 2775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黃○池 聲請簡易判決

張 106 速偵 2776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許○? 聲請簡易判決

張 106 速偵 277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王○仁 緩起訴處分

張 106 速偵 277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○發 緩起訴處分

陽 106 偵 7963 妨害自由 左營分局 林○哲 不起訴處分

陽 106 偵 8761 偽造文書 楠梓分局 陳○玲 起訴

陽 106 撤緩偵 121 公共危險 雄高分檢 黃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陽 106 調偵 714 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黃○昱 起訴

陽 106 調偵 714 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黃○盛 起訴

陽 107 撤緩偵 1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陳○坤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撤緩偵 6 公共危險 簽○ 李○智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撤緩偵 7 公共危險 簽○ 陳○山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○清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周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謝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張○哲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○朋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楊○章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○廷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盧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07 速偵 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○財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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